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

上篇 社会学硕士专业

1、 专业简况以及培养要求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自1985年开始招收应用社会学专业（现为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招收研究生的目的在于培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需要的，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和邓小平理论，掌握现代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型专门人才。教育研究生拥护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纪守法，品学兼优，眼界开阔，基础扎实，学有所长，技能熟练，富有团结友爱精神，今天致力于专业，明天服务于社会。

2、 研究方向

根据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状况和本系研究生导师情况，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目前暂设如下研究方向：

1、 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2、 经济社会学

3、 社会心理学

4、 城市社会学、

5、 青年社会学

6、 农村社会学

7、 社会问题研究

8、 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

3、 学制及具体安排

本专业为法学科专业，学制三年，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在三年六个学期的学习过程中，本专业硕士研究生应按照以下程序和完成全部学业：

（1）在第1-3学期，完成学校和社会学系规定的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必修课程的学习，并通过硕士学位的外语考试。

（2）在第3-4学期，完成研究生的其中考核，完成硕士学位的选题任务，完成硕士学位的资料收集工作（包括社会调查），阅读与论文相关的著作和文献，并在第4学期结束之前完成5000字左右的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由导师及其他硕导三人小组相商是否通过开题报告；与开题报告有关的所有材料需要交研究生秘书整理，并交系教务员存档，通过开题报告与正式参加硕士学位论文答辩之间时间间隔应在10个月以上。

（3）在第5-6学期，撰写硕士学位论文，要求在参加答辩的2个月前，完成硕士学位论文的初稿，经导师审阅后在参加答辩的1个月前完成全部定稿。

4、 课程类别及学分要求

按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规定，本专业准予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需修满总学分34—36学分，其中：

1、 A类课程即公共基础课7—8学分；

2、 B类课程即专业基础课6—7学分；

3、 C类课程即专业课程10—12学分；

4、 D类课程即选修课程10—12学分，其中4学分为本系本专业课程，4学分为本系开设其他专业的B类、C类课程（如社会学专业选择人类学专业B、C类课程），2—4学分为外系开设的研究生类课程。

5、 课程设置及基本原则

目前我校规定的研究生课程除A类（公共基础课）以外，包括B类（专业基础）、C类（专业课程）和D类（选修课程）三大类。社会学专业的规定是：（1）专业基础课程6—7学分，设置“西方社会学理论及名著选读（含经典与当代两部分）”和“社会研究方法”两门课程；（2）专业课程10—12学分，设置4—6门，基本上为社会学专业几个比较成熟的研究方向，如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经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等（这只是方向，不是课程名称）；（3）选修课程设置6—8门，共10—12学分（其中本专业选修其他B和C类课程4学分，鼓励学生选修外系课程2—4学分），为有教授职衔或有学术潜力具有副教授职衔的硕士生导师开设与自己研究兴趣有关的课程，供本系或外系同学选修。

根据如上原则，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为：


A类：

1、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学分）

2、 马列原著选读（2学分）

3、 英语（4学分）

B类：

1、 西方社会学理论与名著选读（经典部分）（2学分）

2、 西方社会学理论与名著选读（当代部分）（2学分）

3、 社会研究方法（3学分）

C类：

1、 中国人社会行为分析（2学分）

2、 新经济社会学的中国研究（2学分）

3、 西方社会学理论与名著选读（现代部分）（2学分）

4、 现代社区理论研究（2学分）

5、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2学分）

6、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研究（2学分）

D类：

1、 社会学范畴的进展（2学分）

2、 高级社会统计学（2学分）

3、 农村社区研究（2学分）

4、 知识、教育与社会控制（2学分）

5、 文化、权力与社会（2学分）

6、 中国社会问题分析（2学分）

7、 社会分层与流动（2学分）

8、 社会统计分析软件（SPSS）（2学分）

6、 期中考核制度

按照“南京大学硕士学位研究生中期考核制度实施办法”（南研字（1996）10号）规定，在硕士学位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以后，需进行一次综合性考试。考核时间为二年级上学期末，撰写“开题报告”之前。期中考试的结果和各类文本，与“开题报告”、课程学分，将成为硕士研究生获得答辩资格的必要前提。

硕士研究生的考核由各专业教研室负责，考核小组由教研室主任、研究生本人的导师，及其他具有研究生导师资格的教师共三人组成，并报批准同意。

考核须从德、智、体诸方面进行。业务方面的考核，以口试为主；但全部学分积（70%）和科研成果积（30%）排在最后10%的学生，需要参加综合性考试的笔试，考试内容为B（70%）和C（30%）两类课程。考试不及格者视情况及本人意愿，或延长修学时间一年（学费自理），或劝其退学。

7、 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是考察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要完成学位论文有这样几个环节：首先，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研究课题，既体现本学科的前沿性、社会学学科的经验性质，又力求与国家、省的研究课题相挂钩，同时注意研究课题与国家政策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其次，作好开题报告。再次，在正式撰写论文之前，应围绕学位论文撰写一篇有一定学术见解和视野较为开阔的文献综述，并努力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

开题报告同课程学分一样，将是研究生论文写作的资格之一。规定的开题报告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研究摘要，以简洁的语言写明学位论文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思路；

（2）研究题目，说明选题的理由，理论与现实两方面的意义，论文的主要关注点和基本框架，研究和论文写作的可行性；

（3）研究状况，列举中外学者在本论文涉及的领域内的已有研究成果，基本观点，并通过说明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或不完善之处，论证本论文写作的必要性；

（4）研究方案，包括具体的研究问题、研究可能遇到的疑点和难点、研究对象或个案的基本情况介绍与典型意义，以及需要通过研究进行检验和论证的基本假设；

（5）研究设计，主要包括资料的收集手段和方法（如抽样设计）；

（6）资料的整理和分析，针对研究问题和资料特点，提出拟拟采用的整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

（7）研究计划，说明从事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进度和时间安排；

（8）参考文献，列出研究和论文写作参阅的中外文献资料的目录，其中理论性论文的参阅文献不得少于30种，经验性论文的参阅文献不少于20种；

（9）其他，除上述以外的与论文写作有关事宜。

8、 答辩和学位授予

研究生学位论文完成以后，研究学位论文应在答辩前约请2—3位校内外专家评阅，并写出评阅意见。评阅通过以后，按研究生院的文件规定，由系里会同导师商定具体的答辩时间。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学系硕士答辩在正式毕业前的1—2月内择日进行。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3—5位教授或副教授组成，答辩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

   申请社会学硕士学位者，应符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规定的在国内核心杂志上发表规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如答辩时尚未完成指标，可在一年内补充完成。

下篇  社会学博士专业

1、 专业简况以及培养要求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自1997年开始招收社会学博士学位研究生。招收研究生的目的在，培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需要的，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和邓小平理论，掌握现代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能够了解和把握国内外社会学发展方向的高级专门人才。教育博士研究生拥护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纪守法，品学兼优，眼界开阔、基础扎实、学有所长、技能熟练，富有团结友爱精神，今天致力于专业，明天服务于社会。

2、 研究方向

根据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状况和本系博士生导师情况，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目前暂设如下研究方向：

1、 ①社会发展与政策选择  ②经济社会学

2、 ①当代中国研究  ②社会心理学与组织行为研究

3、 ①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战略研究 ②城市管理与社会结构变迁 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

4、 ①家庭社会学与人口问题  ②青年社会学与独生子女研究

5、 ①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研究  ②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

6、 ①社会文化人类学  ②社会变迁

7、 ①人口社会学  ②发展社会学

8、 ①传播社会学  ②新闻传播现实问题研究

9、 社会福利与社会工作 

10、 ①理论社会学  ②社会学史

11、 ①应用社会学  ②中国社会问题

3、 学制及具体安排

本专业为法学科专业，学制三年（在职人员为4—5年），授予法学博士学位。

在三年的六个学期的学习过程中，本专业博士研究生应按照以下程序和完成全部学业：

（1）在第1—第3学期，完成学校和社会学院规定的公共必修课程、专业必修课程的学习，并通过博士学位的外语考试。

（2）在第3学期末至第4学期，完成博士研究生的期中考核，完成博士学位的选题任务，完成博士学位的资料收集工作（包括社会调查），阅读与论文相关的著作和文献，并在第4学期中期前完成10，000字左右的博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由导师与三位以上教授组成指导小组，并审定博士研究生的开题报告；与开题报告有关的所有材料需要交研究生秘书整理，并交系教务员存档，通过开题报告（以存档之日算起）与正式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之间时间间隔应在12个月以上。

（3）在第5—第6学期，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在参加答辩的3个月前，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初稿，经导师审阅后在参加答辩的1个月前进行有5位以上教授参加的预答辩。如果需要，还将请校外专家进行匿名评审。

4、 课程类别及学分要求

根据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和本系规定，本专业准予毕业并获得博士学位，需修2门公共学位课程、3门专业学位课程和1门专业选修课程。

另外，考虑到目前社会学专业研究生有相当数量来自社会学以外的其他专业，为强化专业基础，特规定：自2001级起，凡不具有社会学硕士学位的博士研究生，应在论文开题报告之前（即第1—3学期），必修并通过本系如下两门社会学专业硕士课程：（1）西方社会学理论与名著选读（含经典与当代部分）；（2）社会研究方法。凡不具有社会学硕士学位又未通过上述课程的博士研究生，一律不得参加答辩。

5、 课程设置及基本原则

根据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规定和本系导师专业研究情况，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课程设置为：

A. 公共学位课程：

1、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社会思潮

2、博士生学术交流英语

B. 专业学位课程：

1、 中国社会与经济分析

2、 当代中国研究

3、 城市社会发展理论

4、 社会研究解析

C. 专业选修课程：

1、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2、 传播与社会

3、 中国社会的微观研究

4、 当代中国人口问题

5、 当代中国社会问题

6、 社会福利理论与制度

7、 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前沿

6、 期中考核制度

按照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及社会学系规定，博士研究生在课程学习结束以后，需进行一次综合性考试。考核时间为第3学期末，撰写“开题报告”之前。期中考试的结果和各类文本，与“开题报告”、课程学分，将成为硕士研究生获得答辩资格的必要前提。

博士学位研究生的考核由院（系）统一负责，考核导师、系主任及其他具有教授资格的三位教师共五人组成，并报系批准同意。

考核须从德、智、体诸方面进行。业务方面的考核，以课程成绩和发表的论文为主；但全部学分积（70%）和科研成果积（30%）排在最后10%的学生一律延长修学时间一年（学费自理），延长以后仍达不到要求者，劝其退学。

7、 学位论文及开题报告

博士学位论文是考察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要完成学位论文有这样几个环节：首先，博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研究课题，既体现本学科的前沿性、社会学学科的经验性质，又力求与国家、省的研究课题相挂钩，同时注意研究课题与国家政策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其次，作好开题报告。再次，在正式撰写论文之前，应围绕学位论文撰写一篇有一定学术见解和视野较为开阔的文献综述，并努力在国家核心期刊上发表。

考虑到社会学专业的学科性质，博士学位论文鼓励研究生在一定理论基础上，从事实证研究、获取第一手经验研究资料。对那些没有经验研究基础的论文，答辩时将从严掌握。

开题报告同课程学分一样，将是博士研究生论文写作的资格之一。规定的开题报告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研究摘要，以简洁的语言写明学位论文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思路；

（2）研究题目，说明选题的理由，理论与现实两方面的意义，论文的主要关注点和基本框架，研究和论文写作的可行性；

（3）研究状况，列举中外学者在本论文涉及的领域内的已有研究成果，、基本观点，并通过说明已有研究成果的不足或不完善之处，论证本论文写作的必要性；

（4）研究方案，包括具体的研究问题、研究可能遇到的疑点和难点、研究对象或个案的基本情况介绍与典型意义，以及需要通过研究进行检验和论证的基本假设；

（5）研究设计，主要包括资料的收集手段和方法（如抽样设计）；

（6）资料的整理和分析，针对研究问题和资料特点，提出拟采用的整理和分析资料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

（7）研究计划，说明从事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进度和时间安排；

（8）参考文献，列出研究和论文写作参阅的中外文献资料的目录，其中理论性论文的参阅文献不得少于50种，经验性论文的参阅文献不少于30种；博士学位论文必须参考10种以上的英文或其它语种外来文献；

（9）其他，除上述以外的与论文写作有关事宜。

8、 答辩和学位授予

博士学位论文完成以后，应在答辩前约请5位校内外专家评阅论文，7—10位同行专家评议论文，并分别写出评阅和评议意见。评阅通过以后，按研究生院的文件规定，由系里会同导师商定具体的答辩时间。在一般情况下，社会学系博士答辩拟每年进行四次，分别为每年的3月、6月、9月和12月初。需要参加论文答辩的博士研究生应在答辩前3各月提出答辩申请，并在正式答辩前1个月以上由导师组织预答辩，预答辩通过后，学生根据预答辩委员会的建议对论文进行修改。

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5--7位教授（其中外单位专家不少于两人）组成，答辩由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论文答辩不合格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在一年内补充修改论文，重新答辩一次。

   申请社会学博士学位者，应符合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规定的在国内核心杂志上发表规定数量的学术论文，如答辩时尚未完成指标，可在一年内补充完成。

   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院（系）学位委员会通过拟定博士学位者名单，随即在系范围内张榜公布以征求意见，最后报学校由学位论文评议委员会做出是否授予学位的决定。

9、 质量检测

为保证上述规定的严格执行，培养具有独立从事研究能力、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学高级专门人才，自2001年级博士研究生起，社会学院将采取以下措施：

（1）建立博士研究生个人“教学与科研档案制度”，将博士研究生的学习成绩、论文及其他科研成果、期中考核情况、开题报告等归档案管理；

（2）全面执行期中综合素质与能力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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